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十四五工业发展规划》关于“强化绿色制造标

杆引，将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纳入绿色制造评价体系”的要求。企业

依据《浙江省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的规定对环境信

息进行披露如下：

（1）废气：

（2）废水：

企业生产过程中仅存在生活污水，无外排生产废水，2021年生

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48552吨，由厂区地埋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往城镇

污水站进行处理，属间接排放。其中，2021年 CODcr排放量约为 1.41

吨，NH3-H排放量约为 0.03吨。

序号 废气类型 2021 年排放量 / t

1 配料、破碎粉尘

（布袋除尘+回用）

6.21
（颗粒物）

2 挤出、压延和贴合废气

（静电除尘）

1.62
（非甲烷总烃）

0.181
（HCl）

3 淋膜废气

（静电除尘+光催化氧化）

0.339
（非甲烷总烃）

6 热压废气

（车间通风）
极少，忽略不计

7 涂边、贴边废气

（静电除尘+光催化氧化）

0.386
（非甲烷总烃）

总计

6.21
（颗粒物）

2.345
（非甲烷总烃）

0.181
（HCl）



（3）固废：

序号 固废类型 2021 年排放量 / t

1 废包装桶

（900-041-49） 0

2 废机油

（900-249-08） 0

3 废包装材料 0

4 边角料 0

5 集尘灰 0

6 生活垃圾 0

总计 0

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由一般固废与危险固废组成。其中一

般固废如“废包装材料”、“废边角料”由物资公司进行回收利用，“集

尘灰”回用至生产工序中，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进行定时清运；而如

“废包装桶”、“废机油”等危险固废，委托嘉兴市集源环境服务有限公

司进行处置。综上所述，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均得到了合理且

有效的处置，故企业 2021年度环境固废排放量为 0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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